
1

关于抚顺市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

和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

——2024 年 1 月 17 日在抚顺市第十七届

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上

市财政局

各位代表：

受市政府委托，现将抚顺市 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

年预算草案提请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，并请市政协各

位委员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

2023 年，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实施全面振

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开局之年，也是积极应对经济运行新的

困难挑战，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的重要

一年。全市各级财税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坚持稳字当头、

稳中求进，聚焦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，加力提效落实积

极财政政策，惠企利民提升资金使用绩效，除险排爆化解地

方债务风险，确保实现了全市财政平稳运行。

（一）预算收支情况

1.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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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财政收支快报统计（下同）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

入 66.9 亿元，为预算的 103.8%，同比增长 10%。其中，税

收收入 46.8 亿元，为预算的 91.9%，同比增长 12%；非税收

入 20.1 亿元，为预算的 148.4%，同比增长 5.6%。加上上级

补助收入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等，总收入合计为

353.9 亿元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8.1 亿元，同比增长

2.5%。加上上解上级支出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等，

总支出合计为 353.9 亿元。

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.3 亿元，为预算的 149.6%，

同比下降 13.9%。加上上级补助收入、下级上解收入等，总

收入合计为 300.9 亿元。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3.8 亿

元，同比下降 11.1%。加上补助下级支出、上解上级支出等，

总支出合计为 300.9 亿元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
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5.2亿元，为预算的28%，同比下降

54.5%。加上上级补助收入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等，

总收入合计为35.3亿元。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22.7亿元，同

比增长14.7%。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、调出资金

等，总支出合计为35.3亿元。

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4.6 亿元，为预算的 30.5%，同

比下降 48.4%。加上上级补助收入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

收入等，总收入合计为 31亿元。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11.8

亿元，同比增长 19%。加上补助下级支出、地方政府专项债

务还本支出等，总支出合计为 31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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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

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8.6 亿元，为预算的 99.2%，同

比增长 708%。加上上级补助收入、上年结余收入，总收入合

计为 12.6 亿元。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4.5 亿元，同比增

长 475.7%。加上调出资金、结转下年支出，总支出合计 12.6

亿元。

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.2 亿元，为预算的 14%，同

比增长 14.2%。加上上级补助收入、上年结余收入，总收入

合计为 3.7 亿元。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0.7亿元，同比

增长 8.7%。加上调出资金、补助下级支出等，总支出合计为

3.7亿元。

4.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
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61.6亿元，为预算的 94.2%，

同比下降 1.4%。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62.8 亿元，同

比增长 2.1%。

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41.1 亿元，为预算的

92.5%，同比下降 3.1%。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41.9

亿元，同比下降 1%。

（二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
我市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444.5 亿元，年底全

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444 亿元。其中，市本级 187.7亿元，

开发区 136.2 亿元，其他县区 120.1亿元。

省转贷我市地方政府债券 100.4亿元，用于公益性项目

资本支出及偿还清理甄别认定的存量地方政府债务和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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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。其中，市本级 32.7 亿元，开发区 30

亿元，其他县区 37.7 亿元。2023 年全市政府债券还本付息

81.11 亿元，其中：还本支出 71.48 亿元，付息支出 9.63 亿

元。

二、落实市人大决议和重点工作开展情况

2023 年，全市各级财税部门锚定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

动目标任务，严格执行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，主要开

展了以下工作。

（一）提升政策效能，助力经济回升向好

培植壮大财源。累计下达拨付“数字辽宁智造强省”、

全面开放专项扶持奖补等资金 2.5 亿元，支持新钢铁、抚特

钢等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升级。累计争取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资

金 9.9 亿元，支持抚顺县木业循环经济产业园区、新抚区华

山园区等 8 个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。

扩大有效投资。全力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新

增债券等资金 7.6 亿元，支持沈白高铁北站交通枢纽配套工

程、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，持续形

成实物工作量和投资拉动力。筹集资金 1.5亿元，支持东环

公路、沈白高铁北站交通枢纽配套工程（二期）等重点项目

建设。

引导促进消费。投入就业补助资金 1.4 亿元，多渠道支

持稳岗扩岗，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金支出

增长 11%。登记商品房购房补贴 0.4 亿元，发放消费品消费

券 0.08 亿元，拉动消费 2 亿元，房交会期间成交新建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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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 1667 套、二手住房 3525 套。

（二）助企减负增能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

持续减税降费。累计减税降费 28.6 亿元，新增减税降

费 11.3 亿元，应退尽退留抵退税 70 户次、1.7 亿元。规范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非税收入管理，整治招商不诚信、承

诺不兑现问题，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1 亿元。

丰富政策工具。综合运用保费补贴、贷款贴息、风险补

偿政策工具，为 1813 户个体经营者、10 家小微企业贴息 0.3

亿元，拨付市以上贴息资金 0.3 亿元，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

3.6亿元。继续执行对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10-20%的价格扣除

优惠等政策，推广实施电子预付款保函业务，支持中小企业

纾困解难。

优化营商环境。累计清偿拖欠企业货物、工程、服务等

账款 33 亿元，其中市本级 2022 年省委巡视发现和 2023 年

工信部门统计的无分歧账款全部清零。积极参与全市“双进

双促”专项行动，深入开展财政系统“三进”活动，特别是

强力推进营商环境视察发现问题整改，得到市人大常委会的

充分肯定。

（三）保持支出强度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

推进乡村振兴。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投入各级资金

1.6 亿元，用于产业发展、乡村建设和巩固“三保障”成果

等帮扶项目。围绕粮食安全和黑土地保护，投入资金 5.9亿

元，支持粮食生产能力保障、耕地质量提升和高标准农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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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。完成“一事一议”村内道路建设 273.1 公里，投入资金

0.2亿元支持 10 个“五好两宜”和美乡村建设。

支持绿色低碳。总投资 22.1 亿元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

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，中央专项补助资金 8.3亿元

已全部到位。争取省以上资金 1.6亿元的城中村及城市周边

区域散煤替代工程有序推进。总投资 3.1亿元的三宝屯污水

处理厂改扩建项目建成运行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

升。

发展社会事业。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2.6亿元，支持实施

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，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

城乡一体化，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改善普通高中基本

办学条件。投资 3.1亿元的市中心医院城东院区和市传染病

院改扩建项目全面建成，基本公共卫生人均补助标准提高至

每年 89 元/人，支持推进门诊共济改革。积极筹措资金支持

我市成功举办省十四运会。

（四）强化担当作为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

兜牢“三保”底线。把兜牢兜实基层“三保”底线作为

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好抓实，建立健全“三保”支出预算审

核和执行监控机制，坚持“三保”预算优先编制、工作优先

调度、资金优先保障，全市累计“三保”支出 88.8 亿元，

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0%。

维护安全稳定。筹集投入资金 1.3亿元，提升公安机关

维护社会公共安全、防范诈骗和新型网络犯罪能力。争取专

项资金 2.7 亿元，支持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，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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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累计筹措资金 1.6亿元，支持大酒

店项目稳步推进，“保交楼”住房顺利交付。

（五）深化改革管理，提升财政治理水平

完善体制机制。建立健全收入组织工作机制，全市一般

公共预算收入增幅保持两位数增长并始终位居全省前列。完

成基本公共服务、应急救援 2 个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

分改革。制定出台市属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、人才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4 件规范性文件。

统筹资产资金。累计获得上级转移支付 131.6 亿元，同

口径增长 3.5%。市本级盘活收回存量资金 2.1亿元。做好资

产盘活处置工作，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实

现 0.3 亿元。精准调度国库资金 22亿元，支持县区兜牢“三

保”底线。全市清理财政暂付款 8.1亿元，总规模较上年减

少 1.1 亿元，实现省政府确定的“只减不增”目标。

严肃财经纪律。严格落实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从严控制

一般性支出，严格规范预算调整。推动建立“层级配套、功

能协调、覆盖到位”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。深入开展财

会监督和预算执行监督专项行动。持续开展代理记账行业违

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，有效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各位代表，过去的一年，在市委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下，

财政经济回升向好，预算执行总体平稳，资金保障精准有效，

债务风险基本可控，较好实现了年度收支平衡目标。但也存

在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：一是经济总量偏小、投资拉动不

足，财政增收基础还不稳固；二是政策研究不深、项目争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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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够，政策红利转化有待加强；三是财力资金趋紧、偿债刚

支未减，财政运行风险不断累积；四是勤俭办事业、合力渡

难关氛围有待加强，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

续任重道远。对此，市政府及各级财税部门高度重视，将继

续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。

三、2024 年预算草案

（一）2024 年预算编制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、

以进促稳、先立后破，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坚持以政

领财、以财辅政，围绕打好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攻

坚战，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效能，激发振兴内生动力；加大

财政统筹力度，撬动投资消费增长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增

强惠企利民实效；聚焦财政平稳运行，防范化解债务风险；

深化财政改革发展，提升服务保障绩效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

化抚顺新篇章提供坚实财政保障。

（二）2024 年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

1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

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2.3 亿元，比上年增长 8%。其

中，税收收入 50.8 亿元，比上年增长 8.6%；非税收入 21.5

亿元，比上年增长 6.5%。加上上级补助收入、地方政府一般

债务转贷收入等，收入总量为 233.1亿元。扣除上解上级支

出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，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为

157.6 亿元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7.6 亿元，比上年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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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预算下降 12.2%。

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.3 亿元，比上年增长 24%。

其中，税收收入 0.2亿元（全部为环境保护税），比上年增

长 181.7%；非税收入 10.1 亿元，增长 22.5%。加上上级补

助收入、下级上解收入等，收入总量为 216亿元。扣除补助

下级支出、上解上级支出等，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为 79.7

亿元。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9.7 亿元，比上年调整预

算增长 0.4%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

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15.8 亿元，比上年增长 206.5%。

加上上级补助收入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等，收入总

量为 21 亿元。扣除上解上级支出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

支出等，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为 13.5 亿元。全市政府性基

金支出 13.5 亿元，比上年调整预算下降 42.8%。

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13.2 亿元，比上年增长 190.5%。

加上上级补助收入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等，收入总

量为 18.3 亿元。扣除补助下级支出、上解上级支出等，可

供安排支出的收入为 10.4亿元。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10.4

亿元，比上年调整预算下降 35.8%。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

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5亿元，比上年增长 75.5%。

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，收入总量为 15.3 亿元。扣除调出资金，

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为 0.7 亿元。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

出 0.7 亿元，比上年预算下降 7.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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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5 亿元，比上年增长

1141.7%。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，收入总量为 15.3 亿元。扣除

调出资金，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为 0.7 亿元。市本级国有资

本经营预算支出 0.7 亿元，比上年预算下降 7.5%。

4.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

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66.1 亿元，比上年增长

4.1%。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6.8 亿元，比上年预算

增长 3.2%。

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3.6 亿元，比上年增长

1.4%。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4.9 亿元，比上年预

算增长 2.3%。

（三）2024 年地方政府债券申请发行计划

2024 年，全市拟申请省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51.4 亿

元，用于偿还当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。其中，市本级 27.4

亿元，开发区 16.8 亿元，其他县区 7.2亿元。

四、2024 年财政重点工作

2024 年，全市各级财税部门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

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，充分发挥积极财

政政策适度加力、提质增效的导向作用，全力以赴落实好市

委各项要求和市人大各项决议。一是聚焦讲政治，做实落细

服务保障。二是聚焦稳增长，提质增效财政政策。三是聚焦

调结构，持续激发市场活力。四是聚焦惠民生，节用裕民增

进福祉。五是聚焦防风险，除险排爆稳定运行。六是聚焦促

改革，不断完善体制机制。七是聚焦强管理，全面提升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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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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